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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遊說登記與實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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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登記目的及方式
遊說行為登記目的，在使後續登記資料及
遊說支出帳冊公開，滿足外界知的權利，
以供全民監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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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部登記制

事前登記制逐案登記制



全部登記
只要有遊說行為，均須登記

事前登記
進行遊說前向被遊說者所屬機關申請登記

逐案登記
１個遊說議題視為１次遊說案，應逐案申請登記

被遊說者所屬機關，應指定遊說專責單位或人員
受理登記

所屬機關核准與否，均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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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5

自行遊說
(個人)

自行遊說
(團體)

被遊說者所屬機關

遊說書表格式係依據適
用人員的不同來區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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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符合「被

遊說者」要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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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為「法令」、「政策」、「議案」

遊說者須與遊說標的有關



(二)遊說登記案件之審核

1. 申請書內容是否完整(§13I)：

採要件主義

登記事項不符法定程式或應具之書件不
全，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應通知遊說者限
期補正

2. 是否符合第2條有關「遊說」、「遊說
者」及「被遊說者」之要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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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與遊說標的是否有關(§4I)：

遊說者與遊說標的有關與否的認定，在自然
人，遊說者須能提出資料或文件釋明；至於
法人或團體部分，須與該法人或團體自身權
利或利益有關，始得遊說。

4. 受託遊說者是否符合第4條第2項之資格

5. 是否為不適用遊說法之行為(§5)；如屬之，
則毋須登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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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有無不得遊說之情事

 有無違反第7條外國政府等在我國進行遊說

之委託與禁止遊說事項規定

 有無違反第8條大陸、港、澳地區人民等自行或委
託遊說之禁止規定

 有無違反遊說法第10條有關曾擔任公職者之旋轉
門條款

 有無違反第11條受委託擔任或受指派進行遊說者
之消極資格限制

 有無違反第12條民意代表為其本人或關係人經營
事業遊說之限制

※上開③、④及⑤項，目前均由遊說者於登記申請書具結方
式為之，惟被遊說者所屬機關認有必要時，得作實質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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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陸地區、香港、
澳門人民、法人、
團體或其他機構不
得自行或委託遊說

遊說

１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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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自行遊說-自然人 填表範例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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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第2條第3項被遊說身分者
第1、3、4款人員不得向曾服務機
關遊說之時間計算

112345年

離
職
日 2 3年

離職前5年內
曾服務之機關

離職後3年內
均不得遊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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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自行遊說-法人或團體填表範例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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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自行遊說-法人或團體填表範例-續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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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審核之通知：

符合規定者
遊說登記經審核符合規定並核准者，被遊
說者所屬機關應通知遊說者，並於通知書中
載明進行遊說應注意事項

不符合規定者
申請遊說登記案件，應備具之書件不全或不
符規定者，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應敘明理由，
駁回其申請；其得補正者，經通知遊說者限
期補正，屆期未補正或經補正後仍不符規定
者，駁回其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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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3種通知函範例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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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.登記之內容有變更或遊說期間有延
長之必要時，應為變更登記

２.被遊說者離職或停職時，其所屬機
關應通知遊說者；遊說者應申請變
更登記，始得進行遊說

３.遊說終止後10日內則應為終止登記

(四)遊說變更登記、終止登記

被遊說者
所屬機關

＊故意登記不實而進行遊說者，處20萬元至100萬元罰緩（§22Ⅰ）
＊情節重大者，受理機關得拒絕該遊說者1年期間之登記申請（§22Ⅱ）
＊未申請變更或終止登記者，處10萬元至50萬元罰鍰（§23III）

遊說者

書表/1-2自行遊說之自然人登記事項變更申請表970325.doc
書表/1-2自行遊說之自然人登記事項變更申請表970325.doc
書表/1-3自行遊說之自然人遊說終止申請書970325.doc
書表/1-3自行遊說之自然人遊說終止申請書970325.doc


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於被遊說者離職或停職
時之通知義務：

 按被遊說者離職或停職之情
形，遊說者係處於被動地位，
無從及時掌握渠等人員職務
之異動，其欲繼續進行遊說，
因遊說對象發生更迭，客觀
上將發生遊說不能之情形，
是以，為避免日後實務執行
上發生疑義，被遊說者所屬
機關負有遊說者離職或停職
時之通知義務。

 所稱離職，包括被遊說者卸
任、調職、辭職、免職、撤
職、解職、罷免、死亡及其
他職務異動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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遊說者未依本條規定申請變更登記，而不得
進行遊說時，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應於遊說登
記資料註記，俾確保遊說資料完整性

不得變更情形：

遊說登記係採「逐案」登記制，即一遊說議題，
視為一遊說案，倘遊說議題變更，原案須辦理終
止，並另案申請遊說登記，不得辦理變更登記。

自行遊說之「遊說者」，以及委託遊說之「委託
人」，亦屬不得變更事項。

22



23

遊說者應自事實變更之
日起5日內申請 (§13II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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遊說終止後10日內則應
為終止登記 (§13III)



26



對於未登記而進行遊說行為之處理

不得遊說
而進行遊說者

被遊說者所屬機關
不受理其登記
並以書面通知之

被遊說者
應

拒絕遊說

未及拒絕者
應通知其

限期補行登記

被遊說者
應

拒絕遊說

得遊說
卻未依法登記
而進行遊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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遊說補行登記通知函內
應提醒需檢附文件



(五)被遊說者接受遊說後之登記(§16)

被遊說者接受遊說後7日內，
應將下列事項通知專責單位
或人員登記：
1. 遊說者

2. 遊說之時間、地點及方式

3. 遊說之內容

未通知登記者，處10萬元至
50萬元罰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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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遊說財務申報實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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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申報目的及方式

遊說財務申報目的，在將遊說者花費多少資
源影響立法或行政部門攤在陽光下，以供全
民監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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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部申報制

逐年申報及遊說
終止申報制逐案申報制



(二)遊說者填造「財務收支報表(表格5)」
之注意事項：

申報對象：包括自行遊說者及受委託遊說者

申報時點：

1.按年度申報：
應填載上一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遊說活動相
關之經費收支情形，但核准之遊說起始日在後
者，自該核准日起至12月31日止。

2.辦理遊說終止登記時申報：
應向被遊說者所屬機關申報當年度1月1日起至
遊說終止日止之財務收支報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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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按年度申報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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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辦理遊說終止登記時申報】



受理申報對象：被遊說者所屬機關

審核：

財務收支報表記載不完備時，被遊說者所屬

機關應通知遊說者補正。（細則§18）

被遊說者所屬機關對於遊說者之申報應審核
是否符合填表注意事項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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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財務申報之審核



(四)遊說者的財務登錄狀況

立法院97年至107年度之遊說者年度收支報表
計292件，其中申報花費金額超過1萬元計有
17件，花費最高為新臺幣4萬8,280元整。

就遊說金額超過1萬元之案例分析，花費最多
的依續為「交通旅運費」、「研究費用」、

「業務費用」及「人事費用」

備註:

美國遊說公開法規定，受委託遊說者總收入未超過5千

美元，活動支出未超過2萬美元者，毋須登記為遊說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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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遊說資訊揭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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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應按季於電信網路或政府公報
公開下列事項：

1、遊說者申請遊說登記之資料

2、遊說者申報之財務收支報表

3、被遊說者接受遊說後登記事項

任何人對遊說登記及財務收支報表，得申請閱覽、
抄寫、複印或攝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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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目的：
貫徹遊說行為透明化，使民眾瞭解「誰」
為「何事」在遊說立法或行政部門



辦理機關：被遊說者所屬機關

公開內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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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時點：
每季開始30日內，將前1季受理之登記事
項及財務收支報表公開

公開方式：
公開於電信網路、刊登政府公報或其他出
版品

建議於機關網站建置「遊說資訊專區」，
集中放置遊說公開資料，並以案號為依據，
按季更新，以便利民眾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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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之限制：

遊說資料之公開，除涉及國家機密、隱私
等事項不得公開外，以盡量公開為原則。

應公開之書表文件，如涉及依法受保護之
個人資料者，專責人員應以浮貼方式覆蓋
個人資料，再將文件影印、掃描後上網。

保存方式：
被遊說者所屬機關對遊說登記事項
及財務收支報表，應逐案彙整列冊，
保存5年；保存年限，自遊說終止
登記之日起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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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責人員應將依法受保
護之個人資料覆蓋後才
將文件公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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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辦理公聽會之通知義務

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於遊說者登記遊說
期間內，舉辦與遊說內容相關之公聽
會時，應通知遊說者出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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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列管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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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體策略 執行措施 績效目標
辦理

機關

績效衡

量指標

108年

績效目標值

落實執行
遊說法制，
促使遊說
公開透明

辦理遊說
法宣導活
動及教育
訓練工作
，落實遊
說登記制
度

定 期 提
報 宣 導
、 修 法
檢 討 及
登 記 情
形

內政部
、各機
關(監
察院)

內政部：

定期完成遊說
宣導活動及教
育訓練工作、
辦理遊說登記
案件統計

各機關：

定期提報遊說
案件登記情形
送內政部彙整

內政部：

辦理遊說法宣
導活動及教育
訓練工作、遊
說登記案件統
計

各機關：

定期提報遊說
案件登記情形



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列管項目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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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各機關遊說案件受理情形及概況，應按月填報
「遊說案件受理情形調查表」及「遊說案件概
況表」，於次月10日前以函送內政部

◆遊說法數位學習課程建置於「e等公務園+學習
平臺」網站，請加強宣導並鼓勵同仁上網學習

◆建議於機關網站建置「遊說資訊專區」



四、遊說與陳情、關說之區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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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別程序與要件

陳
情

關
說

遊
說

標
的
：
是
否
為
具
體
個
案

具
體
個
案

非
具
體
個
案

是否為
遊說法
第 5條
所稱不
適用該
法行為

對象:
是否為
遊說法
第 2條
第 3項
所定人
員

否

否

是否
影響
法令、
政策
或議
案之
意圖

否是

o
適
用
遊
說
法

(不適用遊說法)

是 是 是
否
公
開

否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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遊說登記實務

Section 01

人權兩公約

Section 02

簡報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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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
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

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
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,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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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人權公約簡介

聯合國為落實1948年之「世界人權宣言」，在
1966年12月16日經由大會第二二００號決議通過。

此兩公約與「世界人權宣言」共同被稱為「國際
人權憲章」乃國際社會最重要之人權法典，亦為
國際人權保障體系最根本之法源。

內容在闡明人類之基本人權，並敦促各國積極落
實其保障，務使全球人民在公民、政治、經濟、
社會及文化各方面之人權，皆享有相同之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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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與兩項國際人權公約

 2009年3月31日立法院審議通過「公民與政治權利

國際公約」及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」，馬

總統於2009 年5月14日正式簽署這兩項國際人權公

約的中英文版批准書，象徵我國民主內涵得到進一

步的充實，是我國落實人權保障的重要里程碑。

 法務部訂定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

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」，2009年3月31日經立

法院審議通過，同年4月22日公布，12月10 日生效，

因此公約的內容已經變成我國國內法一部分，人權

保障已與國際接軌同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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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
揭示參政權利平等原則

第25條 凡屬公民，無分第二條所列之任何區別，
不受無理限制，均應有權利及機會：

(一) 直接或經由自由選擇之代表參與政事；

(二)在真正、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。選舉
權必須普及而平等，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
行之，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；

(三) 以一般平等之條件，服本國公職。

法務部人權大步走專區網址
http://www.humanrights.moj.gov.tw/mp200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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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加強宣導族群平等觀念

 配合立法院審查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
算案之決議

 請針對地方機關（民政同仁）積極宣
導族群平等及反歧視觀念

 請利用辦理人權講習及各項研習課程
時多加宣導，保障新住民權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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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聆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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